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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 10月 24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 “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 劉慧卿議員已作出預告，會在 2012年 10月 24日的立法會

會議上，就 “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 ”動議議案。現隨文件

附上有關的議案。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 “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 ”
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(梁慶儀小姐代行 ) 
 

連附件  



 

2012年 10月 24日的立法會會議  
劉慧卿議員就  

“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

議案措辭  
 
 

當局提出的 ‘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 ’建議，由於涉及大

規模的發展，引起社會廣泛討論及極大爭議；就此，本會促請當局

撤回有關建議，並進行廣泛諮詢，在考慮本港的人口發展、房屋需

求、就業、環境保育、重建農業、非原居民安置和港深融合等政策、

地產商用不恰當手法收地和受影響人士的處境等問題後，才研究有

關規劃建議。  
 
 
 


